
保 密 文 件

　     新竹市政府　　　　　家庭暴力及性侵害被害人職業輔導轉介單

個案類型 □家庭暴力個案　 □性侵害個案

轉

介

單

位

單位名稱：新竹市政府社會處      　　　　　 　　　　　　 轉介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

地　　址：新竹市中央路241號 5樓

聯 絡 人：   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電話：03-5352151 　　　　傳真：03-5352156

受

轉

介

單

位

單位名稱：新竹就業服務中心

電　　話：5343011

傳　　真：03-5343013

備　　註：

轉介事由 □ 就業服務　□職業訓練

□ 擬參加職訓及請領訓練生活津貼（本國籍人民適用，請加填第二頁個案現況）

個

案

姓 名 性 別□男　□女生 日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聯 絡 地 址 電 話

學 歷 扶養親屬

人 數

□ 配偶 □子女 人 □老人ˍ人

經 歷

兩 造 關 係 訴訟狀況□訴訟中　□未訴訟中

身

心

狀

況

□正常

□ 身心障礙（□視障□聽障□平衡機能障礙□聲語障礙□肢障□智障□重要器官（　　　

）失去功能□顏面損傷□自閉症□慢性精神病□多重障礙（　　　　）

□頑性 (難治型) 癲癇症□罕見疾病（　　　　　）□其他　　　　　）

□其他：

經

濟

狀

況

每月支出總計：　　　　　　　元  

□房租或貸款ˍˍˍˍ元　□子女生活費ˍˍˍˍ元　□膳食費ˍˍˍˍ元　      

□醫療費ˍˍˍˍ元　□其他ˍˍˍˍ元

每月收入總計：　　　　　　　元

□薪資(現有)ˍˍˍˍˍ元　□其他ˍˍˍˍ元（請說明ˍˍ________ˍ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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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

料

社

政

資

源

使

用

狀

況

□ 政府定期補助：自　年　月　日至　年　月　日核發             每月　　　　　　元

□ 非定期補助：

□ 1.急難救助(核發金額:          核發日期:         )

□ 2.緊急生活扶助(核發金額:          核發日期:         )

□ 3.子女生活津貼(核發金額:          核發日期:         )

□ 4.子女教育補助(核發金額:          核發日期:         )

□ 5.傷病醫療補助(核發金額:          核發日期:         )

□ 6.兒童托育津貼(核發金額:          核發日期:         )

□ 7.法律訴訟補助（或法律費用補助）(核發金額:          　  核發日期:        　　 )

□ 8.創業貸款補助(核發金額:         核發日期:        　    )

□ 9.生活補助(種類:　　　　　　核發金額:         核發日期:          )

□10.租金補助(核發金額:         核發日期:          )

□11.民間慈善團體資助(項目:             ，金額:             核發日期:         

)

就

業

需

求

就業服

務意願

希望工作項目：ˍ    ˍˍˍˍˍ

希望待遇：ˍˍ  　  ˍ（元／月）希望工作時間及地點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職業訓

練意願

基本技能：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ˍ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希望參加職業訓練類別：ˍˍˍˍˍˍˍˍ（詳註一）希望參與職訓時間：ˍˍˍˍ　

受

轉

介

單

位

回

覆

聯

服

務

項

目

推介

就業

□已推介，服務單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地址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就業日期：　　　　　　　工作時間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薪資：　　　　　

□無法推介，原因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職業

訓練

□已安排，訓練單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訓練班別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訓練期間：自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止 報到日期：  年  月  日

□無法安排職業訓練，原因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□已申請訓練生活津貼

家暴中心配合項目：□安全護送　□補送資料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□其他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主管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承辦人               回覆日期：　年　月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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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

案

現

況

1、 配偶現況：□分居   □同住並提供經濟扶養  □同住但不提供經濟扶養

2、 扶養親屬（限直系親屬或配偶）：

1. 姓名：____________ 關係：                 

□15歲以下或65歲以上(免附證明文件) 

□在學（檢附證明）

      □無工作能力（檢附身心障礙者手冊影本或診斷證明）

2. 姓名：____________ 關係：__母女______ 

□15歲以下或65歲以上(免附證明文件) 

□在學（檢附證明）

      □無工作能力（檢附身心障礙者手冊影本或診斷證明）

3. 姓名：____________ 關係：________ 

□15歲以下或65歲以上(免附證明文件) 

□在學（檢附證明）

      □無工作能力（檢附身心障礙者手冊影本或診斷證明）

3、 家庭成員及扶養親屬現況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附

記

各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請評估後填妥轉介單，並經相關人員核章後，以密件郵寄各公立

就業服務中心聯絡人。

　　社工員　　　　　　　 社工督導　　　　　　   科長　　　         單位主管　　　　　

註一

1. 金屬及機械加工類

2. 焊接及配管類

3. 電機及電信類

4. 電子及儀表類

5. 營建及土木類

6. 化工及印刷製版類

7. 電腦運用設計裝修類

8. 漁業人員

9. 其他技工類

10.美容美髮及其他服務類

11. 其他

以上各類別課程請至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「職業訓練網」http://training.evta.gov.tw/inquire.asp  查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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